

亲爱的陈老师， 

                    我在树群小学里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也没有因此这样而退缩。我也有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记得在小一时， 我还没认识很多朋友。小二开始， 我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小一和小二时， 我都是当班长的。有一年， 不知道是小一还是小二， 我的课室在二楼。那时， 我正要上厕所。当我从厕所出来时， 我本来想在回课室的路上吃一粒糖果的， 但是我被 Madam Harlinah 叫住了。我当时非常害怕。那时的我以为可以在学校里吃糖果， 但是谁知道， 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 我被她训了一顿。这件事还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

小三开始， 我都是读第一班的。小三时， 我的成绩还不错。

小四和小五的成绩开始退步了。现在，成绩勉强还过得去。我想我最怀念小三， 小四和小六的时期。

记得在小三时，那时是考试过后。老师因为几乎每天都没有来， 所以每天都是代课老师来教我们。那时， 老师都不管我们。所以我和一些同学在课室里卖东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件事情。我们还收到十块钱呢！但是， 因为有一位同学的奶奶不让她再订‘知识报’， 所以我们只好把六块钱给她。剩下的四块， 我们就平分了。

小四时的某一天， 好像是 NAPFA 考试的前一天， 我因为 CCA 到六点才完， 而妹妹是下午班， 所以妈妈要我等妹妹放学后， 才一起走路回家。那时， 学校没什么人。只有一位也要等妹妹放学的女学生和在 General Office的一些员工在。我于是去 concourse 弹钢琴。那时， 每个人都很喜欢我弹的那首曲子。

不料， 当我弹到一半，正要站起来去拿我的书包时， “碰！”的一声响。钢琴倒了下来。更糟的是， 钢琴竟然倒在我的左脚上。那位女同学看到这种情形， 便通知了在 General Office 的员工。他们看到这种情形， 便马上叫人把钢琴抬起来。经过一分钟后， 他们终于把我“救”出来了。那时， 那位女同学和一位女老师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我到 General Office 休息。有一位老师便要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我就遵照他的意思， 说了。他于是打电话通知我的妈妈， 要她快点来接我。妈妈当时听到这番话时， 心里应该是很惊讶的。她大概五分钟后便赶过来了。她于是把我背回家。

隔天， 爸爸带我去 Alexander Hospital 。在那里， 医生帮我包扎我的左腿。妈妈说我不能到学校读书几个星期。那时， 我很伤心。但是， 妈妈说我可以玩电脑。听了这句话， 我的心情好多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 我什么东西都没做， 只是在玩电脑游戏。我每个星期都得到医院复诊。由于我行动不方便， 爸爸就买一个拐杖给我。（我到现在还有， 我舍不得把它丢掉！）我在家里走动时， 也是用这个拐杖走动的。每当到了吃饭的时间， 妈妈总是把食物放在盘上， 然后拿到客厅给我吃。我就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当我可以回到学校时， 我第一天是做德士来学校的。上课那天， 老师便叫两位同学来帮助我行动。他们每天都到停车场等我， 然后在一起去排队的地点。他们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我觉得好开心。

小六时， 我希望会考能考到好成绩， 这样父母才会感到欣慰。

老师，我至今都还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件学校， 但是， 只要我的成绩考得好的话， 我就可以去好的学校了。我会再接再厉的。

在新的学校里， 我希望能遇到更好的朋友。我也会跟您和其他小学朋友联络的。老师， 再会了！

Note：

（我中一时， 回到学校来探望您的！你在我的心目中， 是一位很好， 很棒的好老师！）                                                       

                                                                   思敏上 (2007 6C4)
